
 

 

 
桂航教〔2020〕36 号 

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本科教学过程的质量管理，建立和健全自

我约束、自我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强化教师教学质量意识，

规范教学活动，提高教学水平，确保本科教学过程各主要环节教

学质量标准明确、教师教学有规可循、质量监控有据可依，根据

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学校教学工作实际和现

行教学规章，修订了本科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，具体见附件。 

本标准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本科主

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桂航教〔2019〕5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教学任务安排质量标准 

      2. 课堂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

      3. 实验教学环节质量标准 

      4. 实习（实训）环节质量标准 

5. 课程设计环节质量标准 

6.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质量标准 

7. 考核与成绩管理质量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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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9 日印发 


